
公司、商號名稱:

本縣殯葬服務業變更名稱備查應備文件審查表

項次 申   請   許   可   應   備   文   件

（一式二份、影本請加蓋公司章、申請人印章）

審 查 結 果

符 合 不符合

1 申請書□ 公司及商業名稱

□ 申請人及公司或商業之負責人

□ 營業項目

□ 公司或商業所在地

□ 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

2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（委託代辦者應加附代理人身

分證影本及委託書）、公司或商號負責人及其身分證明文件

影本。

3 營利事業登記證影本、本縣殯葬服務業公會會員證影本

4 澎湖縣政府登記商號名稱預查表影本

   5 原許可（備查）函正本。

   6 □營業據點土地、房屋所有權證明文件影本。

□營業據點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者，應檢附使用同意

證

  明文件正本或租賃契約影本。

審

查

意

見

□ 審查合格

□ 審查不合格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              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審查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
